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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20

年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概述

经公司于2020年11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基本方案为：拟回购资金数量或总额：450万股

-900万股、不高于人民币22,000万元（含22,000万元）；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含30元/股）；回购资

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2020年12月3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0.10万股，已回购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330%，购买的最高价为24.95元/股、最低价为24.42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4,934,27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自2020年12月3日至2021年5月10日期间，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实际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8,999,9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回购最高价格为25.5元/股，回购最低价

格为16.57元/股，回购均价为22.08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198,738,617.85元（不含交易费

用），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与本次回购方案设定的最大回购数量相差不足一手，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2月4日、2021年5月12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7）和《关于

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二、回购股份注销履行的决策和信息披露

公司于2023年12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于2023年12月28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回购

专户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回购

股份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三年持有期限即将届满且

尚未使用的8,999,915股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13日、12月29日

披露的 《关于调整公司回购专户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2）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

三、注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注销已回购股份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相关规定，若公司回购的股份未能在发布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

年内进行转让，则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

鉴于公司目前尚未使用该部分回购股份实施股权激励，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及时间

安排等因素，公司拟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已回购股份用途进行变更，由“用于股权

激励”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 即拟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全部股份8,

999,915股进行注销。 除该项内容变更外，回购方案中其他内容不作变更。

（二）本次注销的股份数量

本次注销的股份数量为8,999,915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1、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安排

公司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的规定，于2024年1月18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关于不要求

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就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

注册资本，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家悦转债”债务及提供担保的事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家悦转债” 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2、其他债权人安排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于2023年12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6）。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其他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的文件。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本次注销回购股份的相关申请，注销日为2024年2月22

日，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四、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股本变动情况

截止2023年11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647,336,783股，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后，公司总

股本变更为638,336,868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股份注销前

本次注销股份数

量（股）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608,402,560 93.99 8,999,915 599,402,645 93.9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934,223 6.01 0 38,934,223 6.10

总股本 647,336,783 100.00 8,999,915 638,336,868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事项安排

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是公司结合目前实际情况作出的

决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

者权利的情形。 本次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

市地位。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202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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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2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青岛胶州市铺集镇东部工业区，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3,216,6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97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明东

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李明东先生、李京霖先生、黄镔先生、付永领先生、张海霞女士以

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何树勇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变更监事暨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张新芳 193,214,374 99.9988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张新芳 1,995,002 99.8849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智、丁伟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2日

● 报备文件

（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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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1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监事暨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张新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

选举张新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2月22日

附件：

张新芳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监察室科员、监察室主任、审计监察部部长。现任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河北津西

型钢有限公司监事，天津津西致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监事，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内审部部长。 张新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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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1日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监事暨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

会议的通知期限，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2月21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

方式召开。 经与会监事共同推举，由监事张新芳先生担任本次会议的主持人，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3

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选举张新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2月22日

● 报备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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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CSI� MTN� Limited

●本次担保金额：1,050万美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实施后，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国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5亿美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的附属公司CSI� MTN�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被担保人）于2022年3月29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

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划），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发行人于2024年2月20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1,050万美元。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已发行票据的本金余额合计8.5亿美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概述

1.�公司名称：CSI� MTN� Limited

2.�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注册号：2087199）

3.�注册日期：2021年12月30日

4.�实收资本：1美元

5.�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6.�经营情况：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

人外的其他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

在进行的投资。 现任董事为刘亮先生及郑颖女士。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之间接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2022年3月29日签

署的《信托契据》，中信证券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无

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2024年2月20日，发行人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

金额1,050万美元，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四、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预审同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

东大会再次授权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和总司库共同组成获授权小组，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

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

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

据的议案》，同意对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1,011.04亿元（全部为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39.94%。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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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2月21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2月2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2月21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2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1号3楼309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雪莹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天融信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代表股份数量10,468,00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87%（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184,714,572股，其中公司

回购专户中库存股6,818,107股，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数量32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数量10,147,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15%；出

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6人，代表股份数量10,147,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615%。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一项议案，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468,008股。 该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孙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741,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569%；反对72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佳、陈伟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或“肯特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３

〕

１９３１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肯特股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５９１

”。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０３．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４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

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

２２．６５９８

元

／

股。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初始参与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

１０５．１５

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

１

，

５０３．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

为

５９９．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南京肯特复

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６４７．９７４６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

，

２０６

，

０００

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８３．０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１９．９５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

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０１３０４５１２％

，申购倍数为

３

，

３１８．９０１５１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Ｔ＋２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情况、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９．４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

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

２２．６５９８

元

／

股。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

投资有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国泰君安证裕

投资有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

行。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０

，

１２４

，

１２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９６

，

７１１

，

７０９．８９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５

，

３７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４６４

，

５７５．１１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０

，

８３０

，

５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１０

，

４３６

，

６１５．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０８６

，

３６７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３％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的

５．１７％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本次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７５

，

３７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４６４

，

５７５．１１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

量的比例为

０．３６％

。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

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保荐费

１８８．６８

万元、承销费

３

，

００６．７７

万元；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９４３．４０

万元；

３

、律师费用：

２８３．０２

万元；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９２．４５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１３．５２

万元。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发行手续费中包

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

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旗科技”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3〕2432 号）。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

券”或“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

合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 , 000 . 00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20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

人（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200.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无需

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 拨机制 启 动 前 ， 网 下 发 行 数 量 为

3,360.0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1,44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 4,800.0000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6.00 元 / 股。

龙旗科技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龙旗科技” A 股

1,440.0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龙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根据发行价格和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的银行账户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

划付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

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2024 年 2 月 23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含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

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有效

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

购户数为 8,201,682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68,968,701,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087904%。 配号总数为

137,937,403 个 ，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137,937,40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

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789.49 倍，超过 100 倍，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发行、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920.0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440.0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 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360.0000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87177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

北塔 707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 （T+2 日） 在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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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